大理州促进招商引资若干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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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扩大开放，强化招商，借助外力，加快发展，推进以“两保护、两开发”为核心的滇西中心城市建设，扩大利用外来资金规模，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后劲，鼓励各类经济组织到大理市投资兴业，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及省、州促进招商引资工作的有关规定，对入驻我市的企业给予以下政策优惠。
一、税收政策
(一)增值税减免税政策
1.部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
(1)企业生产的原料中掺有不少于30%的煤矸石、石煤、粉煤灰、烧煤锅炉底渣(不包括高炉水渣)的建材产品，免征增值税。
(2)在生产原料中掺有不少于30%的废旧沥青混凝生产的再生沥青混凝土，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3)对部分新型墙体材料产品实行按增值税应纳税额减半征收的政策。
2.软件生产企业
经认定为软件生产企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须取得软件产品登记书)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

3.饲料生产企业
饲料生产企业生产下列饲料产品免征增值税：
(1)单一大宗饲料;
(2)混合饲料;
(3)配合饲料;
(4)复合预混料;
(5)浓缩饲料。
(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1.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1)蔬菜、谷物、薯类、油料、豆类、棉花、麻类、糖料、水果、坚果等的种植;
(2)农作物新品种选育;
(3)中药材种植;
(4)林木培育和种植;
(5)牲畜、家禽饲养;
(6)林产品采集;
(7)灌溉、农产品初加工、兽医、农技推广、农机作业和维修等农、林、牧、渔服务业项目。
2.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1)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
(2)海水养殖、内陆养殖：
企业从事国家限制和禁止发展的项目，不得享受本条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3.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法所称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并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
(1)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
(2)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
4.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5.享受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的项目：
(1)在我市新办属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2001年至2011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2)在我市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企业，上述项目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70%以上的，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如下优惠政策：内资企业自开始生产经营之日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扶持政策
(一)注册资金在5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的项目(房地产项目除外)。企业上缴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形成的地方留成部分，以企业发展资金形式扶持企业发展，自企业登记注册年度起执行三至五年，期满后另行制定。具体比例如下：
1.工业生产类项目(包括科技开发类)给予50%;
2.公共基础设施、环保类项目给予60%;
3.商贸、物流、旅游等服务类项目企业上缴营业税的优惠政策：企业缴纳的营业税地方留成部分，以上一年为基数，第一年将增量部分的50%、第二年将增量部分的60%、第三年将增量部分的70%以企业发展资金形式扶持企业发展。
(二)上述企业扶持资金中的10%—30%奖励给企业法定代表人、核心管理层：扶持资金在50万元以下(含50万元)的，按30%给予奖励;扶持资金在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含100万元)的，超过50万元部分按20%给予奖励;扶持资金在100万元以上的，超过100万元部分按10%给予奖励。
(三)企业扩大再生产的扶持政策
企业在原有基础上扩大再生产，新增注册资金在100万元以上，企业上缴的增值税、营业税及企业所得税形成的地方留成部分，以上一年为基数，增量部分的50%以企业发展资金形式扶持企业发展，自企业项目备案年度起执行三至五年，期满后另行制定。
三、土地政策
[bookmark: _GoBack](一)凡在大理市投资的建设项目(除国家法律和产业政策明令禁止的领域和项目外)，均可通过租赁、划拨、出让等方式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土地连片开发。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租赁价格、使用年限，可根据用地位置、产业规模、补偿与安置等因素，由市政府与投资客商签订投资协议，办理用地手续;
(二)对投资建设市政、环保、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和开办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福利等公益性服务项目所需用地，由市人民政府依法进行土地征转用后按最低限价划拨用地;
(三)对从事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经营的投资者和投资企业，享有在其沿线、沿边开发房地产，经营服务设施的优先权;
(四)对城中村改造、旧城改造项目，可以项目拆迁补偿、安置构成的拆迁成本作为土地出让价格确定依据。市人民政府采取零收益的政策鼓励旧城改造投资项目;
(五) 投资企业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在有效年限内，可以整体转让、分割转让或者出租;
(六)对利用废弃用地、闲置土地的投资建设项目，采取免征原土地使用者闲置费的方式给予政策上的优惠;
(七)工业项目用地的出让价格，在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价标准或不低于土地开发成本价的前提下，给予最大的优惠扶持企业发展。
四、户口政策
凡来大理市投资兴办企业，对投资者、合伙者、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可在其投资所在地或居住地申请落户口。设立外来投资企业及“非公”企业集体户。合同期在一年以下的用工人员，由企业统一向辖区公安分局或派出所按暂住人口申报登记;对合同期在一年以上的用工人员，根据本人申请可允许在企业所在地或居住地申办城镇户口。外商、华侨、港澳居民、台湾居民在我市投资兴办实业的，其内地直系亲属可申办落为城镇户口。
五、其他
(一)企业办理工商、税务注册登记费由市财政全额补助;
(二)外籍员工，凭申领的《外籍员工证》，享受居民待遇。企业所有员工及子女，在就业就学等方面享受居民待遇;
(三)按照“一项一策、一企一策、大项目大优惠、好项目多优惠”原则，对环境保护、节能减排项目给予招商引资项目以最大限度优惠。
六、本规定由大理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自2009年6月1日起执行。如遇国家政策调整，上述政策相应调整。

